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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與效率 
—落實地方財政制度 
 

■林全／前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 

 

減少指定用途的補助款，增加一般補助，可做為我國未來改進政府補

助制度的政策方向。 
 

 過去中央政府習慣利用財政集權方式，

控制地方施政與政治生態。其中主要手

段，乃是在財政收支劃分法中，限制地方

稅收；進而利用統籌分配稅與補助款，來

左右地方公共建設。統籌分配稅在解決地

方財政困難上的優點，是它可以解決同級

政府間，稅源分配水準不公平的現象（見

朱澤民，民國83年）。而不若稅收分成或

調整各級政府稅目歸屬，只能改善各級政

府間，稅源分配垂直不公平的結果。因

此，統籌分配稅的建制，在財政收支劃分

關係上，是有相當獨特的財政分配功能。  

 民國88年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在修訂時，

特別規定「稅課統籌分配部分，應本透明

化及公式化原則分配，受分配地方政府就

分得部分，應列為當年度課稅收入」。換

言之，修訂後的財政收支劃分法，業已將

統籌分配款的定位，和補助款加以區隔。

統籌分配款在性質上為地方稅課收入，並

受透明化的公式分配予以保障。唯在增訂

的條文中，有關統籌分配稅的分配方式，

只有原則性的規範，並無具體完整的分配

比例及標準。  

 至於我國現行地方政府的補助收入則鮮

少有一般補助款，絕大部分係屬指定用途

補助性質。以台灣省21縣市為例，民國86

會計年度各縣市補助及協助收入共計約

1,612億元。扣除協助收入 14億元後，補

助收入為1,598億元。其中一般補助約210

億元，佔總額13％。而指定用途補助多達

1,388億元，佔補助收入 87％。指定用途

補助中屬於專款補助高達 821億元，其中

絕大多數應為依專案計畫分配之補助。另

屬於省各廳處補助共 428億元，其中亦有

不少應屬專案計畫補助性質。故現行地方

補助收入的型態，以指定用途補助居多

數；指定用途補助中又以專案計畫補助居

多數。另觀察省屬21縣市86會計年度的指

定用途補助收入金額，佔各級地方政府當

年度實質支出 3,773億元的 37％。換言

之，地方政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支出，是

受上級政府所支配。故由現行台灣省各縣

市的補助收入結構可知，地方政府有過度

依賴指定用途補助來解決地方政府財源不

足的問題。然而，解決一般財源不足，應

依賴一般補助款，而非指定用途補助款。

因此，減少指定用途補助款，增加一般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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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應為未來改進我國補助制度的重要政

策方向。  

 中華民國的政治改革在過去十年以來，

有很大的進步，包括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

直選等。但在提昇地方自治的工作上，則

明顯有所不足。精省之後，實施地方自治

的客觀障礙，雖然已經大致消除，但主觀

的障礙則仍然存在。這些障礙主要來自兩

項，其一是觀念上的障礙，也就是不認同

地方自治的觀念障礙。它或許源自於長期

以來，人們總習慣將中央與地方政府關

係，視同君臣或父子關係的封建思想。其

次一種障礙，乃是權力慾望難以割捨的障

礙。就是中央政府各部門捨不得將過去利

用補助款與統籌分配稅款介入地方施政的

權力，完全釋放給地方政府的障礙。在上

述兩項主觀障礙難以消除下，中央財政集

權的態勢便不可能改變。  

 但是，只要中央財政集權的態勢不改

變，地方縣市長的政績表現，就不可能由

自己充份掌握，而必須看中央的臉色。結

果，縣市長便只得把施政重心用在爭取統

籌分配稅款與中央補助之上，而不在本身

如何開源節流。此外，地方政府只要能夠

爭取到地方建設補助款，即使不是用在最

迫切需要的地方建設項目，也總比沒有補

助要好。在這種中央財政集權的環境下，

地方政府如何可能撙節支出，地方議會又

如何可能看緊人民的荷包。因此，大部分

的地方建設支出，是沒有效率的；大部分

的地方建設項目，也是不切合地方需要

的。而地方公共建設內容，不過是為了滿

足中央政府的施政目的而已。在這種財政

機制下，中央政府即使花掉了再多的經

費，也不可能改變地方公共建設落後與無

效率的事實。因此，未來唯有改革現行中

央財政集權制度，落實地方財政自治理

想，才能在達成縮短城鄉差距，以及平衡

區域發展目標的同時，避免財政負擔加

重，以及財政赤字惡化的結果。  

有鑑於此，以下的財政改革措施實有必要

儘速推動：  

 (1)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所規定的統籌

分配稅款，應該有更具體且具約束力的分

配公式，使地方政府所能分配的統籌稅收

入，能夠得到充份保障。  

 (2)中央政府各機關計畫性補助經費，

應有透明化的評審作業制度，作為分配依

據。其經費支用，也應該完全透明化，而

不宜假委辦事項為名，將經費隱匿在各單

位預算項下，行補助之實。  

 (3)現行中央機關補助款中，屬於因地

制宜的計畫性補助項目，均應視為滿足地

方基本財政需要之補助款，故宜改列為統

籌分配稅；或透過法定公式補助方式，改

為定額補助或整批補助，並大幅度減少現

行計畫性補助經費。  

 (4)專款補助或指定用途補助改為統籌

分配稅款及定額補助後，地方政府的稅課

收入、規費收入、統籌分配稅收入，以及

依法定公式計算之定額補助等財政收入應

足以維持現行地方財政支出需求的絕大多

數（例如：80％或90％水準），方足以維

持地方財政的自主能力。  

 (5)儘速完成地方稅法通則立法，並賦

予地方人民更大的地方稅立法權限，使地

方政府能夠有更大的財政收入彈性，才能

使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邁向合理境界。◎  

（此篇論文發表於4月22日舉行的財經與

科技「新世紀政策」研討會。）  

 


